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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糾紛現況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醫事司
https://dep.mohw.gov.tw/DOMA/cp-2712-7681-106.html
(最後瀏覽日：2024.2.16)

https://dep.mohw.gov.tw/DOMA/cp-2712-7681-106.html


無民、刑事責任之醫療糾紛類型包括：醫病溝通不良、醫
護人員態度欠佳、醫病間認知的落差或是第三者（司法黃
牛、病患親友）介入。

具有民、刑事責任之醫療糾紛主要為：診療錯誤或延誤、
檢查失誤、病症觀察錯誤、技術或遺留之錯誤、轉診之過
失、未善盡告知或說明義務、管理上的缺失和投藥的副作
用及放射的錯誤。

(參考自：醫療糾紛現況及處理醫療糾紛基本策略之建議，來源：
台灣拜耳醫學學術處，醫藥顧問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泌尿外科兼
任 助 理 教 授 莊 豐 賓 醫 師 ， 台 灣 男 性 學 暨 性 醫 學 醫 學 會
http://www.tand.org.tw/Publications/into.asp?/85.html
最後瀏覽日：2024.3.21)

http://www.tand.org.tw/Publications/into.asp?/85.html


醫療事故相關法律責任

刑事責任

民事責任

行政責任

過失致死：刑法§276、醫療法§82

過失傷害：刑法§284、醫療法§82

醫事人員

醫療機構

侵權行為：民法§ 188、醫療法§82

契約責任：民法§ 244、§ 227、§ 227-1、
醫療法§82

侵權行為：民法§ 184、醫療法§82

契約責任：民法§ 227、§ 227-1、醫療法§82
(原則上係私人診所開業醫師)

醫療法、醫師法、護理人員法等



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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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爭議處理—刑事訴訟程序

特別救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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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常上訴刑事訴訟法第37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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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預法第16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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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爭議處理—民事訴訟程序

特別救濟程序:
1.再審
2.非常上訴民事訴訟法第466條

(醫預法第15條第1、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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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預法之強制調解(調解前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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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預法第21條
醫療爭議研析

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到場
且未委任代理人到場

(醫預法第20條)

視為調解不成立

調解不成立

發給調解不成立證明書

檢察官或法院移付調解:
陳報檢察官或法院



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三大原則
—溝通關懷

醫療機構應組成醫療事故關懷小組，99
床以下醫院及診所，得指定專業人員或
委由專業機構、團體，向病家說明、溝
通並提供協助及關懷服務。

關懷過程所為陳述原則上不為訴訟證據。



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三大原則
—爭議調解

調解先行，可向專責機構申請提供第三
方醫事專業諮詢及醫療爭議評析。

地方衛生局設立醫療爭議調解會。

調解會議原則上於3個月內完成。



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三大原則
—事故預防

醫院建立內部風險事件管控與通報機制；
醫療機構針對重大事故進行根因分析、提
出改善方案。

特定醫療事故成立外部專案調查小組。

內部醫療事故分析資料不為訴訟證據；外
部調查報告，不為有罪判決唯一依據。



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四大義務

關懷義務
醫療事故發生後，儘速向病方說明、溝通、
協助及關懷(§6)

協助義務
因語言、文化或聽語障致溝通困難之協助
(§6III)

爭議發生時提供病歷複本之協助(§10)



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四大義務

調解參與
 經通知調解者，應親自或委託代理人到場 (§19)
 醫療機構應指派具決策權之代表出席調解會議
(§19II)

通報檢討
 醫院應建立病人安全管理制度(§33)
 醫療機構應就重大事故分析根本原因、提出改善

方案並通報主管機關(§34)



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
 第41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令其限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二、醫療機構違反第六條第四項規定，未製作紀錄或紀錄未保存至少

三年。……
四、醫事機構未依第十條第一項規定期限提供資料。……
六、當事人違反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於另案調解中，未經他方當事

人同意，洩漏或援用其於本案之陳述、讓步或調解結果。
七、當事人違反第十八條第四項規定，未經調解委員及他方當事人同

意，以錄音、錄影或使用其他方式傳播調解過程。
八、醫療機構違反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未就重大醫療事故分析其

根本原因、提出改善方案，或未通報主管機關。



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
—不得於訴訟採為證據或裁判基礎

第4條第4項：「Ⅳ、第一項財團法人提供之醫事專業諮
詢及醫療爭議評析，除醫療爭議當事人均同意外，不得
於本案訴訟採為證據或裁判基礎，亦不得採為相關行政
處分之基礎。」

第7條：「依前條規定進行說明、溝通、提供協助及關懷
服務過程中，醫療機構、醫療事故關懷小組、專業人員、
專業機構或團體、醫事人員或其代理人所為遺憾、道歉、
讓步或其他為緩和醫病緊張關係所為之陳述，除醫療爭
議當事人均同意外，不得於本案訴訟採為證據或裁判基
礎，亦不得採為相關行政處分之基礎。」



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
—不得於訴訟採為證據或裁判基礎

第23條：「調解程序中，調解委員所為之勸導及
當事人所為遺憾、道歉、不利於己之陳述或讓步，
除醫療爭議當事人均同意外，不得於本案訴訟採
為證據或裁判基礎，亦不得採為相關行政處分之
基礎。」

第32條第3項：「Ⅲ、前項資料庫之資料，除醫療
爭議當事人均同意外，不得於本案訴訟採為證據
或裁判基礎，亦不得採為相關行政處分之基礎。」



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
—不得於訴訟採為證據或裁判基礎

 第35條第1項：
醫事機構發生醫療事故或有發生之虞，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中央主管機關應自行或委託政府捐助設立之財團法人組成專案
小組進行調查，並提出報告後公布之：
一、於一定期間內，反覆於同一醫事機構發生或有發生之虞。
二、跨醫事機構或跨直轄市、縣（市）發生或有發生之虞。
三、危害公共衛生及安全或有危害之虞。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情形。

 第35條第3項：
第1項調查報告之內容，以發現事實真相、共同學習為目的，而
非究責個人，且不得作為有罪判決判斷之「唯一」依據。



目前醫療訴訟法律實務上，許多病患或家屬對醫
療人員的溝通說明錄音，並提出於法院、檢察署，
對於醫療互信構成威脅。雖醫預法中有許多「不
得於訴訟採為證據或裁判基礎」之規定，但若是
病患依據說明、溝通、提供協助、關懷服務、調
解等程序中之醫療人員所述，不提出作為證據，
但作為調查證據之方向?

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
—不得於訴訟採為證據或裁判基礎



醫療糾紛實務—護理端



與護理相關之醫療糾紛案例
醫療法第82條
Ⅰ、醫療業務之施行，應善盡醫療上必要之注意。
Ⅱ、醫事人員因執行醫療業務致生損害於病人，以故意或違反醫療

上必要之注意義務且逾越合理臨床專業裁量所致者為限，負損
害賠償責任。

Ⅲ、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因過失致病人死傷，以違反醫療上必要
之注意義務且逾越合理臨床專業裁量所致者為限，負刑事責任。

Ⅳ、前二項注意義務之違反及臨床專業裁量之範圍，應以該醫療領
域當時當地之醫療常規、醫療水準、醫療設施、工作條件及緊
急迫切等客觀情況為斷。

Ⅴ、醫療機構因執行醫療業務致生損害於病人，以故意或過失為限，
負損害賠償責任。



與護理相關之醫療糾紛案例
照護病患之頻率，是否合於醫療常規?評估情形(尤其異常時)，
是否有通知醫師?
 術後肌力評估，頻率為何?肌力下降時，有無立即通知醫師?
肌力評估是護理人員評估病人肌肉力量的重要方法之一，可以幫助護
理人員早期發現肌肉力量下降的徵兆，並及時採取幹預措施。

 惟若雙下肢肌力未回復至術前狀況，宜儘早安排腰椎電腦斷層掃描
或磁振造影檢查，以了解造成雙下肢無力之原因，以利後續治療。
本案病人從101年3月12日第一次手術後至3月19日始安排電腦斷層掃
描檢查，3月20日進行磁振造影檢查，3月21日施行第二次手術，此
部分，○醫師未及時加以處置，似不無延誤病情之嫌」（見本院卷
一第137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7年度醫字第1號民事判決)。

 肌力評估等相關護理紀錄，即為判斷何時肌力有變化?變化情
形如何?病人主訴為何?醫師有何處置等之重要依據



與護理相關之醫療糾紛案例

 跌倒後觀察昏迷指數之頻率?有變化時是否立即通知醫師?
 依醫學文獻記載，頭部外傷後，神經監測包括昏迷指數、臚神經功

能、肢體力量及大小便功能，以上如有發生變化，或意識喪失、噁
心、嘔吐、失憶等症狀，才需施行頭部電腦斷層掃描檢查…長期醫
囑單上最末行（見卷一第221頁）載明「Check GCS q4h」等語，即
每4個小時監測病患昏迷指數之意。……十、鑑定意見：㈠…過早施
行電腦斷層掃描檢查，並不能預測遲發性顱內出血，應把握正確時
機較為重要。……○醫師直至104年2月12日09：10發現病人昏迷指
數有變化（下降1分），乃於10：14進行頭部電腦斷層掃描檢查。從
發現病人異常至施行檢查，其間隔約1小時，屬合理的準備時間，尚
難謂○醫師之醫療行為有所延誤，亦無違反醫療常規(臺灣嘉義地方
法院106年度醫字第4號民事判決)。



與護理相關之醫療糾紛案例
 跌倒後觀察昏迷指數之頻率?有變化時是否立即通知醫師?
 十、鑑定意見：㈢、再者，依據醫學文獻可知，在頭部外傷後，神經

監測包括昏迷指數(GCS)、顱神經功能、肢體力量及大小便功能，以
上如有變化，或有噁心、嘔吐、失憶等症狀，才需進行頭部電腦斷層
掃描。而其中嘔吐，則係指多次嘔吐而言。本案病人如確實104年2月
10日16：00時有嘔吐情事發生，然因病人僅有一次嘔吐情形，而非多
次嘔吐情形，依醫療常規，無須立即進行頭部電腦斷層掃描，而係應
持續觀察病人後續是否還有發生嘔吐情事。故在病人無發生持續嘔吐
之情形下，未安排病人做進一步檢查，讓病人持續進行復健，並無違
反醫療常規(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06年度醫字第4號民事判決)。

 護理人員按醫囑觀察、紀錄病患昏迷指數(GCS)等之變化，即為本案
是否及時處理之重要依據



與護理相關之醫療糾紛案例
 於隔離室約束治療之精神病患，是否可以僅透過玻璃窗觀察
(例如：膚色、體溫、呼吸、脈搏等)?頻率為何?

 多久觀察一次產婦產後子宮收縮情形(產後大出血)?
早期產後出血（24小時內）及延滯性產後出血（產後24小時到
42天的出血）

 常見爭執：照護、觀察頻率，是否合於醫療常規?與傷害或死
亡結果有無因果關係?

 有無紀錄可以證明觀察、照護頻率?
 護理人員照護、觀察頻率等，仍要審酌各醫院之醫療設備等

情形(醫療法第82條第4項)
診所探視頻率vs.醫學中心探視頻率?
依據病患病情等具體情況，探視頻率也可能有不同?



與護理相關之醫療糾紛案例

除錯機制
核對醫囑所開立之藥物
醫院：有無系統性錯誤?(醫療法第82條第5項)

得以執行業務之界線範圍
護理人員法
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第6條



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
第6條：
專科護理師及訓練專科護理師執行醫療業務之範圍如下：
一、非侵入性醫療之處置：
（一）預立醫療流程內容所規範相關醫囑表單之開立。
（二）檢驗、檢查之初步綜合判斷。
（三）醫療之諮詢。
（四）製作醫療相關病歷、手術及麻醉紀錄。
（五）協助精神醫療治療。
（六）石膏固定及拆除。
二、侵入性醫療之處置：其類型及項目，規定如附表一及附表二。

附表一：內科、精神科、兒科、外科、婦產科及家庭科專科護理師及訓練期間專科護理師執行侵入性醫療之處置，其類型及項目包括.PDF
附表二：麻醉科專科護理師及麻醉科訓練期間專科護理師執行侵入性醫療之處置，其類型及項目包括.PDF


告知同意—護理端



告知說明義務
告知說明必須實質告知
 病患主張：醫師要我自己看告知同意書並簽名
 何人舉證？(舉證責任分配)
查本件oo醫院對上訴人實施手術前，有無令其使用人即醫
師對上訴人依上開醫療法規定為告知並得其同意之事實？
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雖應由ＯＯ醫院負舉證之責，然上
訴人已於記載有『經告知需實施手術原因及手術成功率或
可能發生之併發症及危險』之手術同意書簽名，是否生舉
證責任轉換即轉由上訴人負舉證證明「醫師實際上並未告
知」之責任？(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428號民事判決)



告知說明義務

告知說明義務人：醫師
 醫療機構施行手術及麻醉告知暨取得病人同意指導原則
「若手術負責醫師授權本次手術醫療團隊中之其他醫師，
代為說明，手術負責醫師最後仍應確認已完全說明清
楚，……」

告知說明內容：
 醫療法第81條：「醫療機構診治病人時，應向病人或其

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告知其病情、治療方

針、處置、用藥、預後情形及可能之不良反應。」



護理端於告知同意之可能作為?

告知同意係由醫師進行，事後發生訴訟，卻要求跟診的
護理人員到庭作證，回憶幾年前，該醫師是否有盡告知
說明義務，護理人員有何因應之道?

 醫師進行告知說明時，護理人員於護理紀錄上為相對應
之記載



告知說明義務
受告知說明者，可以理解之語言
 外籍人士、專業詞彙

實質告知之判斷？！
 告知說明書之記載
例如：手寫註記、畫手術圖、畫線打勾、簽立時間點等

 病歷、護理紀錄等其他佐證，並輔以一般生活經驗
例如：多次門診、替代療法後轉診……

個案差異：病患提及在意之部分



偽造文書罪章



相關法律案件

病歷記載

不實診斷證明書

健保詐欺

違反醫師法



相關法規

刑法第210條之規定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215條之規定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
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非告訴乃論



業務登載不實

醫師與護理師記載不完全相符?
執掌不同、專業裁量不同
雖護理紀錄與病歷紀錄有不符之情形。然，紀錄
護理紀錄之護理師、紀錄病歷之醫師，本於各自
職掌事務而做之紀錄，綜有錯誤，或基於疏失而
誤載，亦難認為醫師故意為不實之病歷紀錄(台灣
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檢察署處分書，107年度上聲議
字第279號)。



業務登載不實
護理紀錄之時間無法一致、對應?
 護理紀錄本即屬於回溯性記載
上訴人雖主張病歷記載不實，林文在多次置放鼻胃管過程中，因
氧氣面罩被移開，出現臉色蒼白、呼吸急促、血氧、生命徵象等
之狀況，並未記載，直至血氧濃度已下降至50%左右始予記載，
護士隨意記載時間云云，並提出剪報、自製記載時間差異表格、
病歷寫作要點為憑（見本院卷一第101、卷六第181至182頁、卷
六第243頁）。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且並無相關法令課以醫護
人員須就病患或診療過程之每一個細節均鉅細靡遺，立即逐一詳
載在病歷紀錄或病程護理紀錄，此亦有現實上之困難，要不足以
記載時間差異即謂病歷記載不實(參照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醫上
字第15號民事判決)。



醫療暴力



醫療法第106條
醫療法第106條之規定
Ⅰ、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五萬元以
下罰鍰。如觸犯刑事責任者，應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Ⅱ、毀損醫療機構或其他相類場所內關於保護生命之設備，致生危
險於他人之生命、身體或健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
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Ⅲ、對於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
非法之方法，妨害其執行醫療或救護業務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Ⅳ、犯前項之罪，因而致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於死者，處
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



醫療暴力可能涉及之刑事罪責

刑法第277條普通傷害
刑法第278條重傷
刑法第304條強制
刑法第305條恐嚇
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
刑法第310條誹謗
刑法第354條毀損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之規定：「有左列各款行為
之一者，處三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一萬二千元以下罰鍰：
二、藉端滋擾住戶、工廠、公司行號、公共場所或公眾得
出入之場所者。」



公訴罪vs.告訴乃論罪

普通傷害、誹謗、公然侮辱、毀損屬告訴乃論之罪
 非經告訴人合法提出告訴，檢察官不得偵辦、提起公訴，法官

亦不得審理

醫療法第106條妨害醫療屬公訴罪
 遭受醫療暴力之醫護人員可能因為各種主、客觀因素、考量，

而未對行為人提起告訴。
 上述法規大多強調係保障個人法益，此將無法表彰醫療暴力行

為其具有危害公共安全之特性
 即便行為人與被害之醫療人員和解，檢察官、法官仍要就妨害

醫療罪之行為偵辦、審理。



執行醫療業務

必須醫護人員受侵害當下，係在執行「醫療」業務，若非
上班時間、係執行行政業務(例如:製作班表等)，則非屬之

醫療業務因此受有影響
 上班期間
 因此必須放下醫療業務去製作筆錄、驗傷、治療等

手段：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
「其他非法之方法」，當與例示構成要件相同，以具有妨害他人
意思自由不法內涵之行為態樣，足以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或救
護業務者為限，始能構成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罪。



易科罰金

按刑法第41條第1項之規定：
犯最重本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六月以下有期
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一千元、二千元或三千元折算一
日，易科罰金。但易科罰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
不在此限。

法院判決，受刑人僅取得聲請易科罰金之資格，然對於得否易科
罰金，檢察官得依據行為人具體情況(例如：教育程度、犯後態度、
社會經濟地位、家庭因素)、犯罪情節等，職權裁量其施以短期自
由刑是否有其弊害。故若檢察官認行為人不為自由刑之執行，將
難收矯正之效、維護社會秩序，檢察官當然得拒絕易科罰金之聲
請。



醫療暴力不予易科罰金之案例

被告於急診就醫時，因對護理人員之處置不滿，而與醫護人員發
生爭執，影響醫療業務之執行，法院按刑法公然侮辱罪，判處行
為人拘役45日判刑確定(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4年度易字第538號刑
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5年度上易字第357號刑事判決)。

惟當被告至彰化地院地檢署聲請易科罰金時，檢察官以下列四點
拒絕其之聲請：
1. 法院審理勘驗現場影片發現，即便被告不斷質疑、辱罵醫護人

員，醫護人員仍持續不斷對被告之母為救治行為，並未因此而
與被告發生爭執，反觀事後被告竟然還將其犯罪責任推給醫護
人員，以抹黑、誣蔑案發時恪盡職責、盡心盡力為其救治母親
之醫護人員為手段，設法將自己之各種犯罪行為合理化，顯見
被告品行之卑劣。



醫療暴力不予易科罰金之案例
2. 國健保制度完善又廉價、便利，卻也使得某些觀念偏差之民眾

將醫療認定成廉價之服務或商品，且自認已繳交健保費及看診
費用，當然有權對醫護人員頤指氣使，若遇有不順其意者，動
輒以辱罵、恐嚇甚至毆打等方式暴力相向，不但不知尊重醫護
人員之專業，亦不知感念渠等之所以能享受健保之各項利益，
實係建立在一般醫護人員普遍超時工作之犧牲奉獻上，而此等
偏差心態，實為近年來我國醫院暴力事件層出不窮之原因之一。
據此，被告顯然不知珍惜我國維持不易之健保制度及醫療資源，
在醫院叫囂鬧事，嚴重干擾其他病人休養及相關醫療行為，況
在醫療此等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的工作，醫護人員於執行業務
過程稍有不慎，都有可能造成無法挽回的後果，被告為大學畢
業，對上情不可能推諉為不知，卻執意如此，足見其觀念之偏
差。



性騷擾防制

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
本法所稱性騷擾，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
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

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
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
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

二、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
喪失或減損其學習、工作、訓練、服務、計畫、活動
有關權益之條件。
本法所稱權勢性騷擾，指對於因教育、訓練、醫療、公
務、業務、求職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照護、
指導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騷擾。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2條第1項：
本法所稱性騷擾，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

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
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
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

二、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
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約
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陞
遷、降調、獎懲等之交換條件。



利用權勢性騷擾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2條第2項：本法所稱權勢性騷擾，指對
於因僱用、求職或執行職務關係受自己指揮、監督之人，
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騷擾。
第3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適用本法之規定：
一、受僱者於非工作時間，遭受所屬事業單位之同一人，

為持續性性騷擾。
二、受僱者於非工作時間，遭受不同事業單位，具共同作

業或業務往來關係之同一人，為持續性性騷擾。
三、受僱者於非工作時間，遭受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為性

騷擾。
性騷擾防治法第12條：對他人為性騷擾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
前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
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



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3-1條：性騷擾被申訴人具權勢地位，且情節重
大，於進行調查期間有先行停止或調整職務之必要時，雇主得暫時

停止或調整被申訴人之職務；經調查未認定為性騷擾者，停止職務

期間之薪資，應予補發。
申訴案件經雇主或地方主管機關調查後，認定為性騷擾，且情節重

大者，雇主得於知悉該調查結果之日起三十日內，不經預告終止勞

動契約。

何謂情節重大：不確定法律概念

行為人有無悔意？
被害人年齡、身心狀況是否無法應變或反抗？

行為人侵害法益：如被害人身分、人數、被害人

所受影響、侵害結果是否發生？
行為態樣：行為動機、目的、手段、侵害次數、

時間、地點、有無利用權勢或職務

上之機會、是否壓抑或無視被害人反
抗繼續加害？



• 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
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利用第二條第二項之權勢或機會
而犯之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 刑法第224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
法，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 猥褻與性騷擾之區別

猥褻與性騷擾之區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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